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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大綱

第六章基準條文分類統計表

評量方式及定義

第六章評鑑基準

 重點說明

 106年委員共識

 歷年常見Q＆A

 106年受評醫院常見委員意見

 第六章評量方法

 實地評鑑重點提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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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第六章基準(草案)條文分類統計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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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
其他實習學生及醫事人員之

訓練與成果
條數

可免評條
文之條數

符合/不符
合條文之
條數

必要條文
之條數

可 合 必

6.1節
實習學生訓練計畫
執行與成果

56 56 0 0

6.2節
新進醫事人員訓練
計畫執行與成果

56 56 0 0

※依作業程序第十四點第二款規定：教學醫院評鑑基準護理職類未
符合教學醫評鑑合格基準者，列為「評鑑不合格」。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選擇申請之職類

通過計畫書審查

作業程序第五點第(二)款第5目，申請醫事人員(非醫師)職類
者，應先通過「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」審查

 至少有收訓一名新進人員或實習學生之事實

作業程序第十九點，經教學醫院評鑑合格之醫事人員(非醫
師)職類，於下次申請評鑑前，應至少收訓一名新進人員或
一名實習學生以上，未實際執行訓練計畫者，則不得申請該
職類之評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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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第六章評量方式

 評量方式「符合、部分符合、不符合」

 符合：同條文中，所有評量項目均達成，且第1章至第4章所
有申請職類均達成所有評量項目

 部分符合：同條文中，僅限1項評量項目未達成，且第1章至
第4章僅限1申請職類未達成1項評量項目

 不符合：同條文中，有2項以上評量項目未達成，第1章至第
4章有2申請職類(含以上)未達成評量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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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醫事人員類基準未通過之影響

註:醫學中心與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須同時申請6.1節與6.2節，
地區醫院得依訓練需求自行選擇是否評量6.1節，惟欲收訓實習
學生之職類應同時符合6.1及6.2節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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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象 需通過條文
未通過之
影響

6.1節
實習學生

藥事、放射、檢驗、牙體技術、
護理、營養、呼吸治療、助產、
聽力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
臨床心理、諮商心理、語言治
療

6.1、6.2

供學校安排
學生實習之
參考

6.2節
新進醫事
人員

6.2 停止補助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第五至六章合格基準

合格基準

第5至6章所有受評條文

達部分符合
以上%

達符合%

教學醫院評鑑合格
[申請醫學中心評鑑者適用]

100 70

教學醫院評鑑合格 100 70

教學醫院新增職類評鑑合格 100 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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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教師認證完訓證明(1/2)

Q：請問「須取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」是指什麼？

A：係指經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度機構之完訓教
師

師資認證查詢認證機構名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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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教師認證完訓證明(2/2)

Q：計畫主持人資格「教師認證完訓證明」與之前規定「通過

實習指導藥師訓練」有何差異？若有資格上差異，兩者皆

具是否對資格要求之重複性高？

A：

藥學實習指導藥師資格

初
次
取
得

完成醫院藥學實習指導藥師認
證訓練課程16小時者，發給醫
院藥學實習指導藥師證書，效
期兩年，該課程為教學能力提
升之培育課程

效
期
延
展

申報進修教學能力提升之培育
課程、協助培訓實習指導藥師
或指導藥學生12小時，延展效
期兩年。其中進修時數至少8

小時（每年4小時以上）

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

初次
認證
資格

至少須 10 小時（或 10 點）
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
之培育課程（或活動），可分
次且得於 2 年內完成

效期
延展
規範

應規範認證效期屆滿前，須完
成之效期延展要件，平均每年
至少包含 4 小時（或 4 點）的
「提升教師教學技能」之培育
課程（或活動）

學分亦可適用於師資培育制
度之學分採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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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1節實習學生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

【重點說明】

 本節所稱實習學生，係指在教學醫院接受臨床實習訓練之各醫事
相關科系學生(不含見習生)，其職類包括藥事、醫事放射、醫事檢
驗、護理、營養、呼吸治療、助產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臨床
心理、諮商心理、聽力、語言治療、牙體技術等職類。

 教學訓練計畫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「實習認定基準」或考
試規則相關規定

 醫院應提供實習學生有系統之臨床教學訓練，確保院內各單位能
配合臨床教學訓練之執行與成果評估

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須同時受評第6.1及6.2節(不
得僅擇一免評)，地區醫院可自行選擇是否受評本節，惟欲收訓實
習學生之職類應同時符合6.1節及6.2節之規定

 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、或申請新增職類於當次評鑑
合格效期內，選擇受評之職類未有收訓實習學生者，則本節僅評
量教學訓練計畫之內容(即第6.1.1條)，其餘免評 10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1節實習學生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

醫院Q＆A

Q：營養職類未申請教補計畫，因無職缺無新進人員，但仍收訓營

養實習學生，請問該職類須評6.1節，還是不可以收訓？

A：醫院得自行選擇受評與否，若欲收訓實習學生之職類應同時符

合6.1節及6.2節之規定，惟評鑑前次合格效期若無收訓任一新

進人員，第6.2節僅需評量基準6.2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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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當(1/5)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「同一教師同時間指導實習學生及受訓人員之人數上限」規定

不溯概往，自衛生福利部104年4月2日公告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起執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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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類師

生比

A組 B組 C組

藥

事

放

射

檢

驗

牙

體

護

理

營

養

呼

吸

助

產

聽

力

物

治

職

治

臨

心

諮

心

語

言

實習

學生
1:1

1:1
註3

2:1 1:3
1:8註

1
1:4 1:4

1:7
註1

1:2 1:3 1:3 1:3 1:2 1:2

PGY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 1:3

同時指導

實習學生

及PGY人

數上限

4 4 3 3
4
註2

4 4
4
註2

3 4 4 4 5 5

註1：係指學校之實習指導老師
註2：係指醫院之臨床教師
註3：醫事放射實習學生師生比不得低於1:1，惟放射診斷實習不得低於2:1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當(2/5)

評鑑委員共識

2. 護理和臨床心理職類教師資格分為醫院臨床教師、及學校所聘

之教師，符合其中一項即可擔任該職類教師。

3. 藥事職類計畫主持人資格規定「…且通過實習指導藥師訓練」，

此認證僅由社團法人台灣臨床藥學會及臺灣藥學會共同核發，

且需在效期內。

4. 醫事放射職類計畫主持人資格規定「…且通過實習指導醫事放

射師訓練」，此認證由中華民國醫事放射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核

發，且需在效期內。

5. 護理實習，考量安寧照護、ICU單位之醫療照護特殊性，可不

受「病床數與實習學生人數之比例不得低於5：1」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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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當(3/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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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院Q＆A

Q1：基準6.1.1「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當」，

實習學生醫事檢驗之教師與實習學生人數比例2：1，較其他

職類嚴格，其標準訂定是否有特別用意？

A1：此規定係邀集各各職類相關學(協)會共同制定，並執行多年。

Q2：同一教師同時間指導實習學生及受訓人員之人數上限」所提

「同一教師同時間」之定義為何？

A2：係指同一教師同一教學安排時段可指導之實習學生及受訓人

員數。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當(4/5)

醫院Q＆A

Q3：針對「同一教師同時間指導實習學生及受訓人員上限」規定，

請問同一教師一天有符合，一天沒符合，這樣可以嗎？

A3：「同一教師同時間指導實習學生及受訓人員上限」規定，係

指一期間課程（course）所安排之師生比應符合規定，非以

各天判定。

Q4：訪談對象建議為實地評鑑當日在院者，請問若為離職教師，

於評鑑當日回來者，是否可為訪談對象？

A4：凡在前次評鑑合格效期中，曾擔任教師亦屬查證範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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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1 實習學生之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當(5/5)

醫院Q＆A

Q5：諮商心理執業特殊性(單獨於在一空間執行，且學生為碩士生，

已有見習經驗)，請問諮商心理實習學生執行是否一定須有教

師在旁指導？

A5：諮商心理實習學生執行臨床實習活動，應在教師安排下執行，

且應有教師督導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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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1.2適當安排實習學生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請醫院依各職類臨床特性與需求安排相關安全防護訓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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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6.1.4實習學生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計畫主持人若無法出席實習學生檢討會，建議仍應有該科部主

管出席，且計畫主持人，需清楚瞭解檢討會之決議事項，以利

結果追蹤改善事項。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2節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(1/4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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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重點說明】

 本節所稱新進醫事人員或受訓人員，係指藥事、醫事放射、醫

事檢驗、護理、營養、呼吸治療、助產、物理治療、職能治療、

臨床心理、諮商心理、語言治療、聽力與牙體技術等職類之醫

事人員自領得醫事人員證書起4年內，接受「臨床醫事人員培訓

計畫」補助之受訓學員。

 醫院應依審查通過之訓練計畫提供新進醫事人員有系統之臨床

教學訓練，並確保院內各單位能配合臨床教學訓練之執行與成

果評估。

 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須同時受評第6.1及6.2節

(不得僅擇一免評)，地區醫院若欲收訓實習學生之職類，應同

時符合6.1節及6.2節之規定。若本節選擇免評或受評卻未通過之

職類，則新合格效期內收訓之該職類新進醫事人員，不得申請

衛生福利部費用補助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2節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(2/4)

【重點說明】

 新申請評鑑或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，選擇之職類未有收訓新進醫

事人員者，本節僅評量教學訓練計畫之內容(即第6.2.1條)，其餘

免評。

 新增職類(係指通過100年(起)教學醫院評鑑申請新增職類者)，於

評鑑合格效期內，選擇之職類已無接受衛生福利部補助之受訓人

員，本節僅評量教學訓練計畫之內容(即6.2.1條文)；惟新增職類

若為未通過之職類，醫院應提具相關改善資料佐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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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2節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(3/4)

醫院Q＆A

Q1：本院本年度申請職類有新增，但計畫主持人資格尚未符合規定，

請問是否可申請？

A1：醫院得自行選擇受評與否，惟基準6.2.1「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

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當」有規範計畫主持人資格，請醫

院留意「合格基準」採計。

Q2：6.2節「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」，計畫主持人須
具「取得完訓資格」是指符合通過院內培育完訓的證明嗎？
臨床教師也須「取得完訓資格」嗎？

A2：基準係針對計畫主持人規範須具「取得完訓資格」，即須取得
經教學醫院教學費用補助計畫認證師資培育制度機構之完訓
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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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2節新進醫事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(4/4)

醫院Q＆A

Q3：若醫院申請新增職類且為地區醫院，僅申請新進醫事人員 6.2

節，若評鑑通過公告合格成為教學醫院後，是否亦可收訓實習

學生？

A3：醫學中心及區域醫院選擇受評之職類須同時受評第 6.1及 6.2節

（不得僅擇一免評），地區醫院可自行選擇是否受評 6.1 節，

惟欲收訓實習學生之職類應同時符合 6.1節及 6.2節之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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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2.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
適當(1/2)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二年期PGY訓練課程依系統核定課程為主，醫院可依「受訓人

員經驗與能力、醫院執行後修正」據以調整，但不宜與核定課

程差異過大。

2. 二年期PGY訓練課程內容之訓練時間未規範先後順序。

3. 建議儘量避開用餐時段進行教學，惟若需要利用該時段，仍須

評估受訓人員學習過程與學習成果，以兼顧受訓人員學習與工

作需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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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2.1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
適當(2/2)

醫院Q＆A

Q1：基準 6.2.1「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

當」，提及計畫主持人資格須取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。本院

為新申請醫院若計畫主持人參加其他教學醫院辦理之師資培

育課程並完訓，是否可認列該計畫主持人已取得教師認證完

訓證明？可以認列?

A1：教師資格之認證，係經「臨床醫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制度

認證辦法」內所指完訓及認證之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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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可6.2.2適當安排新進醫事人員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
活動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跨領域訓練未要求需由同一位教師指導，惟指導教師須符合師

資資格。

24

可6.2.4新進醫事人員之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

評鑑委員共識

1. 成果不佳係由醫院依各職類的能力要求自行訂定，若經院內評

估學員的能力未達要求，即可進行輔導，以確保學習品質及病

人安全。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106年受評醫院條文常見委員意見(1/2)

 6.1節實習學生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

建議醫院實習學生訓練計畫與期程宜依在醫院的實習內容據

以訂定，並落實執行訓練計畫內容。

請醫院應有確認教師資格之機制。

建議醫院定期召開實習學生檢討及追蹤改善，並適時修訂教

學訓練計畫。

建議醫院宜針對各單位設定各種不同的訓練計畫。

對於重要安全防護項目，應在實習學生到訓時優先排訓，以
確保學生及病人之安全

學生之學習評估宜多元化，學習過程中的問題，亦宜具體予
以回饋。

建議醫院增加實習學生之網路教學課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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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106年受評醫院條文常見委員意見(2/2)

 6.2節新進人員訓練計畫執行與成果

建議醫院計畫主持人之資格須在有效期限內，且應依「臨床醫

事人員培訓計畫師資培育制度認證辦法」取得完訓教師証明。

建議醫院應有機制確認教師資格。

請醫院加強改善臨床教師於帶領新進醫事人員期間，教學工作

與其他工作(如臨床照護、行政值班業務等)之時間分配，以維

持教學品質。

建議醫院定期召開教學檢討會議，使教師有管道可反映教學訓
練計畫或課程，並適時修訂課程。

建議醫院宜加入學前評估辦法，內容可包含評估時機或對象、
評估通過標準與評估項目等。

醫院針對受訓人員之學習成效評估應以多元化方式進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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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O.1 教學訓練計畫具體可行，內容適當

評量方法

教學醫院評鑑係評量申請職類之整體教學，非以部門區隔。

查核教學訓練計畫內容，針對學校提供的訓練目標擬訂臨床

教學活動，且訓練內容須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「實習認

定基準」或考試規則相關規定(6.1.1)。

查核實習合約，若醫院未曾收訓過實習學生而無實習合約可

供查證者，應至少能訂有相關訓練規範(6.1.1)。

查核師資資格(含計畫主持人、教師)及訪談主持人，確認主

持人是否清楚瞭解負責主持計畫相關事務；訪談教師，確認

教師於帶領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期間如何安排從事教學訓練

工作與其他工作之比重，及確認是否清楚教學訓練內容。

新進醫事人員計畫主持人須具「取得教師認證完訓證明」
(6.2.1)。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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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O.2 適當安排教學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

評量方法

訪談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及查閱學習歷程檔案(或學習護照)，瞭

解教學活動及課程、安全防護訓練、及確認是否清楚後續課程

之期程安排。

訪談教師，確認教師如何依受訓人員能力及經驗調整課程、及

是否清楚反映訓練課程管道或參與修訂訓練課程(6.2.2)。

各項例行性教學活動(如晨會、臨床研討會、專題討論、併發症

及死亡病例討論會、病理討論會等)之重點在於教學與討論的互

動過程，討論內容是否記錄或紀錄方式由醫院自行決定即可，

委員將透過實地查證或訪談方式了解執行情況。

前次評鑑合格效期內，若有收訓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者，訪談

對象建議為實地評鑑當日在院者，若當日未能出席或已完訓，

則可以電話訪談或查閱學習檔案或紀錄等方式進行。

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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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O.3 評估教學成效並提供雙向回饋機制

評量方法

訪談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或查閱學習歷程檔案(或學習護照)，

瞭解學習評量回饋、及對教師之教學評估。

訪談教師，瞭解雙向回饋及教學改進之執行情形。
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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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6.O.4 學習成果分析與改善

評量方法

訪談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或教師，確認學習成果不佳之輔導

與補強機制。

訪談教師，是否有依實習學生(受訓人員)學習成果適時修訂

教學訓練計畫。

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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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簡化文書

 各項例行性教學活動(如晨會、臨床研討會、專題討論、併發症
及死亡病例討論會、病理討論會等)。

查證重點在於教學與討論的互動過程，討論內容是否記錄或
紀錄方式由醫院自行決定即可，委員將透過實地查證或訪談
方式了解執行情況。

 多元評估

「多元方式」係指2種以上的評估方式，「口頭回饋」可列計
為其中一種，醫院得視「口頭回饋」結果對實習醫學生學習
之重要性再選擇性摘錄。

多元評估「評估方式」及「頻次」，由各醫院依各職類核定
訓練計畫內容設計及執行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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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實地評鑑重點提醒

舉例來說…

如何協助委員分組查證有效率進行

先與委員討論職類別查證順序與時段(如:星期四上午)

與委員確認訪談教師與受訓人員名單

32

教師
教學內容/方式

訓練環境

學員訪談
個人訓練歷程

訓練課程

加強透過學員訪談、
教師或計畫主持人的
訪談了解執行情況

圖書資源、網路教學
平台、訓練場所…等

訓練時程與內容、評
估回饋…等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評鑑後1-3年

教學醫院評鑑 (4年總體檢)

落實評鑑日常化

Teaching
Hospital

•教學成效指標

•教學成效指標

•教學成效指標

1

2

3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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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教學成效指標從106年起只提量性指標。



教學醫院評鑑基準

感謝聆聽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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